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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保护国民合法利益的重要救济手段，他们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重要性。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是行政合作伙伴申请行政救济的两种主要方式。在制度

设计过程中，应该对其目的和用途进行精准定位，以保证实际应用效果。现今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个

人自由，只有保证行政相对人有足够的主动权及选择权，他们才能申请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从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看，说明只有二者合理衔接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救济国民合法权益，本文阐述它们

二者衔接的必要性和现状，并从证据、适用范围、程序三方面来分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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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re important remedies for protect-
ing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their importance is beyond doubt. Administrativ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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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re both important contents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
tion and the two main ways for administrative partners to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relief.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its purpose and purpose should be accurately positioned to ensur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In today's society,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valuing personal 
freedom. Only by ensuring that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ies have sufficient initiative and choice 
can they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only a reasonable connec-
tion between the two can better protect and remedy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connection, and analyzes and 
improves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evidenc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procedural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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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中国行政纠纷的法定制度，成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渠道。然而，近年

来，纠纷和行政投诉的发生率很高，而且有“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解决问题。法律制度不能发

挥预期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实际上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反思。首先，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忽视了内部制

度的建立，因为它具有太多的政治功能。1989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会议在起草

和通过《行政诉讼法》两年后迅速审议和批准了《行政诉讼法》。第二，行政审查已经从复制行政诉讼

转移到唤醒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独立发展，从而在两个系统之间产生了自言自语的冲突。行政审

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扶助制度迅速建立起来，而严肃的审查并没有给它的制度带来好处。最后，很难

考虑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制度在建立独立的立法和改进法律方面的汇合。 
在完善这两种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单独作战，而是在仔细检查这两种制度定位的基础上，

从突出这两种制度的优势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以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为目的来构建这两种制度。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摘要通过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发展历史的分析，对我国行政复议与

行政诉讼关系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析，通过规范分析、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我国行政复议与

行政诉讼的相关法规进行了域外分析，分析了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不统一的原因和表现。其目

的是建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的选择自由，对职能的科学定义，相关实体系统的内部协调，如案件

范围、当事人的资格、审查标准、法律适用等。本文在对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分析了两种制度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原因，分析了两种制度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原因，提出了

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 

2.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的必要性 

2.1. 实现对公民的保障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区别：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展历程上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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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行政争议为对象，都是一种权利救济手段，都要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都是依当事人申

请程序而启动的活动，两者紧密联系的。虽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密切联系、但也需要重新考虑行政行

为和行政诉讼是相互补充和相互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只分析其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的区别主要是：一、对案件处理程序性质不同。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内部的

层级监督制度，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而行政诉讼则是一种司法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诉讼活动，

具有较强的司法性。二、案件审理机关不同。行政复议的审理机关通常是作出被异议行政行为的行政机

关的上级机关或者其他相关的行政机关。而行政诉讼的审理机关则是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

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三、对案件审理依据不同。行政复议的审理依据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等。而行政诉讼的审理依据则更加广泛，除了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外，还包括司法解释、判例等。四、对案件审理方式不同。行政复议通常采用书面审查的方

式，必要时可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也可以进行现场调查。而行政诉讼则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

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举证、质证、辩论等，更加注重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性。五、案件救济途径不同。如

果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而如果对行

政诉讼结果不服，当事人则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六、审查范

围不同。行政复议通常只对被异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审查范围相对较小。而行政诉讼则可以对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审查范围更加广泛。七、审查强度行政复议的审查强度相

对较弱，通常采用合法性审查原则，不对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而行政诉讼的审查强度则较强，不仅对

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对合理性进行审查，审查标准更加严格。 
由此可得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审理各有其特点和侧重，只有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二者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其各自的实践价值发挥到最大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全面保护和救济，进而才能实现对公民的保障[1]。 

2.2. 司法最终原则的落实 

《人权宣言》：“凡因宪法或法律而侵犯其基本权利的人，均有权由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有效地纠

正这些侵犯。”公民得承认，使用司法机构解决所有法律争端的权利，也是一项声明，即任何由宪法和

法律适用引起的争端只能由法院最终决定。自现代以来，正义的最后原则已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

认。最后一个司法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是，任何行政行为都是由行政机构执行的，当然不是由法

律本身执行的，也不是由法院审查的原则。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家汉密尔顿所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争端

只能诉诸国家法院。任何其他的计划都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也不合适[2]。所有法律纠纷的原因，最

终判决的权力都被赋予了法院，因为司法机关既不强制也不打算强制。法院与外界隔绝，有专业知识，

可以冷静地重新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表达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行政法都

选择了最后的司法原则，没有例外，即法院有权审理行政纠纷。在美国，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在没有

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司法审查。不能考虑的行为只是例外。这种例外情况发生在两种情况下：1.
法律不允许司法审查；这取决于法院。在现代，例外越来越少。原则上，行政行为被认为是可以考虑的

行为。这一原则被称为可考虑性假设。“在法国，”行政法院本身，一个对行政诉讼有最终决定权的系

统。日本宪法用汉字数字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像上次那样进行审判[3]。因为不同国家的行政法都

是执法的。因此，最后一项原则，无论它是否适用于自由货币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重新考虑，其结果都不

会影响公民权利的效率和对行政权力的严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终的司法原则无疑为在不同国家

建立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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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现状及关系问题 

3.1.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现状 

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行政法发展方向上越来越重视行政争议案件，正式确立并建立了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也相应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并形成了一种基于“自由选择是原则，在其他方面是例外”原则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模式可以更公平

公正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4]。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 37 条是有关这一衔接模

式的最直接的规定。我们总的来说都认为，此条规定正式确立了“以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选择那种救济手

段为一般原则，以部分特殊性质的案件复议前置”的现行有效操作模式。 
但是从当前的我国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这种衔接模式在适用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在

衔接上纷繁复杂，出现很多具体的问题。具体有，第一，现行的法律法规针对上述的衔接模式在具体适

用上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导致出现很多混乱情况，这是不利于行政法治的；第二，在我国目前的现行

法律法规中，关于一些特殊的具体行政争议，存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上的漏洞；第三，一些行政

争议案件存在行政终局裁判权，这是对当事人的维权是有害而无利的，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

诉讼的权利。所以这种衔接迫切地需要完善，并且设置统一的适用标准[5]。 

3.1.1. 降低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行政复议程序的启动是复议申请人申请的前提。行政复审机关不得主动受理行政复审案件，并根据

复审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审。目的是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审查行政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但重

新审查程序开始后，申请人的上诉程序重新审查行政行为，并不是重新审查的重点。性别，不考虑申请

人的行政评估。根据《内部监督系统定位指南》，行政审查程序的设计与内部行政决策程序相同。行政

审查通常采用书面评估，行政审查机构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政府的中立和公正大大降低了[6]。复审的结

果超出了申请人对行政复审的期望，导致行政复审的申请人垮台。 

3.1.2. 行政复查的形式和功能复查的初衷是难以实现的 
从《行政复议条例》到《行政复议法》立法的目的是“制止和纠正具体的非法或不正当行为”。你

可以看到，行政审查的主要功能是内部监督和纠正。然而，根据目前的内部评估和评估机制，执行这一

功能是适得其反的。政府的上级和下级通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回答者总是试图获得评估机构的支持来

评估政治表现。无限的复审率、零诉讼，以及当局所追求的 100%的复审率，都是直接的例子。 

3.1.3. 难以适应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满足行政纠纷解决的专业化和高效性要求，许多司法领域普遍建立了司法程

序以外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如英国、日本和韩国的行政法院。在等待。英国行政法院的建立是由支持

普通法院审判的抗议所建立的。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专业和有效地解决法庭纠纷。随着社会发展得日

益多样化，公共救济机制也显示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了行政纠纷外，行政机关的行政纠纷的解决也符合

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中国的行政审查功能被确定为解决内部纠纷和违反行政纠纷解决

机制发展的一般趋势[7]。 

3.2. 衔接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3.2.1. 衔接模式的标准不明确 
中国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方式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在对相关条款进行详细

分析后，程序标准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当行政合作伙伴申请行政援助时，它必须按照规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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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进行。这些程序有时是不实际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影响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间关系的整体

效率。更严重的是，在中国的这个阶段，在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过程中仍然存在混乱。如行

政相对人在申请行政救济的过程中，要完全按照既定程序来进行，这些既定程序有时候并不实用，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整体效果。更加严重的是，现阶段我国在行政复议

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程序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乱象，在不同法律当中有不同的规定，同类型法律中不同

的条款对其所进行的规定也存在一定差异，过于繁复、种类太多，不利于统一执法，对实际操作造成一

定的不便[8]。 
《行政诉讼法》修正补充审查明显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并认为明显不适当是撤销判决或指导被告重

新采取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这一条款反映了与《行政审判法》的协议。这也意味着扩大人民法院对行

政诉讼的审查范围，这意味着在审查合法性的基础上增加对行政行为的明显不正确的评估，是司法监督

深入的标志。对于明显不正确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构有权改变，人民法院只能决定撤销或者重新审

理。对于明确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与确定数额有关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改变，这一差异体现

了行政制度内部和外部司法机关在监督行政行为方面的差异，以及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对遵守界限和保

持司法公正的适度的反应。然而，《行政复议法》第 1 条指出，《行政复议法》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和纠

正具体的违法或不正确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用汉字数字，民事法院进行审查的行政行为是合法

的[9]。根据上述规定，作者认为，对审查机构不当行为的监督不受明显的不正当行为的限制。这是由上

级和下级政府监督的本质决定的。 

3.2.2. 衔接模式的功能设置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各方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使救济工作更加有效，并不是为了

设置障碍。从现阶段的各种制度设计以及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未完全遵守这一宗旨，从而导致执行

效果并不理想。当选择重新考虑行政或行政诉讼时，很难确保行政伙伴可以自由选择。虽然这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严密性，但在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不同的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和制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对其进行可更加合理的应用，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

是两种法律和同等手段。如果二者之间的衔接出现设置不当的情况，就会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出现

互相腐蚀的情况，对行政及司法的公正性都会造成影响。我国现阶段的行政复审预审和复审是行政复审

与行政诉讼之间不正当联系的具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权利人的成本，同时也导致维权程序变得

更加复杂，最终会导致行政权及司法权的执行出现问题[10]。 

3.2.3. 法律适用衔接不畅的表现 
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内容中，这关系到法律是否得到正确应用，这意味着应该使用什么法律文

本来确定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还是合法的。有很多基本的层次，形式也很丰富。用汉字数字：“未公布的

行刑文书不得作为行刑依据。”这表明，颁布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法规文本可以作

为行政执法的依据。面对大量不同程度的行政执法机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可以相互联系，

而在评估实践中应用“基础”、“引用”，“引用”和“引用”似乎是一个问题，而且特别突出。根据

《行政审判法》引用法律法规相关条款用汉字数字，其中一种情况是，审查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撤销、

变更和确认，其主要行为的适用依据是错误的，而《行政程序修正法》第 70 条涉及人民法院的撤销。或

者，适用于被告判决的一项条件是，现行法律和法规是错误的。这是审查机构和人民法院在行政评估和

行政诉讼中适用法律的基础。《行政复议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学术领域，根据《行政复议条例》

引用法律法规相关条款用汉字数字，人们普遍认为，行政复议的基础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以及一般由上级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制定和颁布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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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十三条修改规定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法律、法规和(包括自治法规)审理行

政案件。参考条件。行政复议机构与行政诉讼机构之间的差异将导致法庭结果的冲突。这意味着，当一

个机构重新考虑使用行政文件时，在规则下的行政文件作为审判的基础，以取消最初的行政行为，但当

法院进行审判时。后来，人们发现现行的法律和条例是正确的，可以作出裁决，驳回诉讼。 

4. 关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的建议 

4.1. 明确衔接标准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法案中，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都有较为系统地规定，但是一些标准的设定

也不够明确，分析其制度标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衔接模式都应该对标准进行明确，这样才能够保证运

行实践的效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各方能够在任何条件下提出行政诉讼。第一，对行政复议的不

足进行纠正和补充，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作为出发点，弥补行政复议这一制度的不足和缺陷，既要吸收相

关的司法解释中的积极成果，也要对行政裁决终局的范围进行严格的缩小限制，最好能取消行政终局裁

决行为，这样才能使司法监督更为有效，所有的行政争议案件都能以诉讼这一救济作为后援来维权。第

二，必须扩大人民法院进行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进步，我国的行政和司法实践已然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应该扩大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这样更有利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的实现，因为

二者的适用范围是一样的，不管选择哪个作为救济手段都能维护合法权利[11]。 

4.2. 取消行政复议终局 

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索之后会发现，很多种形式的行政复议终局相关

条款都违背了司法的根本原则，从而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因此，取消行政复议

终局才能够让司法的整体执行效果得到有效改善。对我国相关法律中与复议终局有关的条款进行合理修

改，可效仿商标法及专利法等法律设定的原则。此外，保证我国复议前置相关规定的统一性是非常重要

的，保证其统一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律执行的负担，使行政救济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各环节

之间的衔接更加顺畅[12]。将所要选择哪种救济方式的权利交由当事人自由行使。在个人越来越追求自由

的今天，并且随着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实现，尊重当事人在面对争议案件时自主选择已经是一种必行的趋

势，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我国的国情和具体制度而言，行政法治更是必行之势和重中之

重，不能让行政救济日益没落，因此，不应该制定强制性的规则来重新考虑。当事人决定根据自己的决

定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这样这两种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具体案件的优势和劣势才能被当事人

认识到，并且只有通过当事人进行自由选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才能在竞争中获得进步，这两种救济

才能进一步完善，这也是符合行政法治的。 

4.3. 扩大行政法法源的范围 

关于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代表的观点是官方来源和实际来源的分离。

中国经常应用官方起源理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具体分为颁布的法律。法律来源和非法来

源。中国的法律来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包括自治法规)、法规、国际条约和协议。非法性法律

的来源主要包括法律解释、行政先例、风俗习惯、行政法学、行政法规原则等。根据中国行政法的理论

和法律，中国的行为法文本不属于行为法的来源[13]。作者认为，随着对行政执法规范化要求的不断提高，

有必要注意行政执法文本的法律来源状况。首先，我国行政执法标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执法试验。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法律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严格控制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和完善行

政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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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行政执法中的任意规则主要来自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决策标准。从表现形式看，行政决

策标准一般是行政归责文件，与其将行政归责文件隐藏在内部行政机关，还不如将其纳入法律来源的范

围，并接受司法监督。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中国的行政诉讼也在寻找一种

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审判模式[14]。行政机关和主要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更为普遍。当有更严重的问

题时，政策和政治考虑往往很难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些领域的行政法规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摆脱困境。

第二，海外经历是值得学习的。区域外的国家和区域的经验对将行政法规文本纳入行政法规来源具有参

考性。在法国，法律的来源包括规章制度和规章制度。行政法规是指总统和总理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

法规是指由部长和地方当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德国，行政法中的规定是指由法律工作者制定的规范，

以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在美国，法规是行政法规的来源。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引用法律法规相关

条款用汉字数字，《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是指组织实施、解释、解释法律或政策、组织和程序。或

者实际要求，包括批准或者规定未来的收费标准和工资标准。所有或部分申报文件均已发出，一般适用

或具体适用，并将生效。在日本，这个命令属于行政法的来源，包括政府命令、生命令、规章等[15]。 

5.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在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之间的关系的意义和范围，以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的价值。虽然行政复议与域外行政诉讼

制度的区别是相当大的，经过大量的研究和研究，文章认为行政复议与域外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具有鲜

明的特点，侧重于行政程序、行政审查。在现阶段我国行政救济方向多样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只有

正确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问题，才能够保证司法的执行力度以及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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